关于印发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北碚府发〔2009〕48号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各园区管委会，在碚市属各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五月五日
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
[bookmark: _GoBack]实施办法（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文件精神，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北碚，支持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北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政策
1.《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鼓励投资的综合政策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各种产业优惠政策，凡经许可现适用于西部地区的，我区均遵照执行。
2.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的现行鼓励投资的各项规定，我区均遵照执行。
二、适用范围
3.本政策适用范围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区以合资、合作、独资、联营、参股、收购、兼并等各种方式投资兴办企业。
4.外来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产业布局、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符合我区的有关规定标准。
5.对于社会知名度大、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益好、环境污染少、投资力度强和利税贡献大的产业项目，特别是国际国内500强企业、高技术企业、企业总部、出口加工企业、软件外包及现代服务产业等，视其建设与发展的特殊需要，可给予重点支持。
6.凡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对外开放和准入。
三、优惠政策
（一）财政税收政策
7.新引进的国内外500强企业，达到本区规定的投入产出指标要求，且未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自纳税年度起，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区级分成部分，按前两年100%、后三年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
8.新引进的国家级和省（市）级高技术企业，达到我区规定的投入产出指标要求，且未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自纳税年度起，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区级分成部分，分别按前两年的80%、70%，后三年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
9.新引进的LED、光电及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材料工业、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和资源加工企业，达到我区规定的投入产出指标要求，且未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自纳税年度起，年纳税额达到200万元以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区级分成部分，按前两年70%、后三年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新引进的旅游、文化、科教、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观光农业、商贸流通、酒店、餐饮娱乐企业，未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自纳税年度起，年纳税额达到100万元以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区级分成部分，按三年内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
10.新引进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自纳税年度起，年纳税额达到50万元以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区级分成部分，按前两年100%、后三年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对于在我区新设立的从事服务外包专业技术培训的培训机构，自开业年度起，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区级分成部分，按3年内50%的比例，由区财政补贴给企业。新办的出口加工企业，按年出口创汇总额占企业主营收入比例计算的所得税区级分成部分，按前两年100%、后三年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
11.新引进实到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总部，自纳税年度起，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且年纳税额达到300万元以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区级分成部分，按三年内50%的比例，由区财政专项补贴给企业。
12.新引进的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研究院所、研发中心到我区建立基地，由区财政一次性给予50万元扶持，省（市）级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扶持，用于基地建设。
13.新引进国内外500强企业、跨国公司（财团）到我区设立地区总部或分公司，建立采购或分销机构；新引进的高新科技项目，具有核心技术的项目，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项目；总投资5000万以上的国内工商企业或5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企业；总投资5亿元以上或实到注册资本5000万以上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采用BT、BOT等方式承担区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项目，可实行“一企一策”。具体由区招商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报区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审定。
14.区内企业通过增资，新增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量部分且区分成部分，分三年按50%的比例，由区财政补贴给企业。
（二）土地政策
15.新引进国内外500强企业、国家及省（市）级高技术企业、企业总部、出口加工工业企业，达到我区规定的投入产出指标要求，所缴土地出让金区级分成部分的50%，分三年补贴给企业。
16.新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且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以及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及财政税收有重大贡献的重点工业项目，原则上可按《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确定出让底价。
17.符合《划拨用地供地目录》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项目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可依法进行行政划拨。新引进生产性工业项目，可采用租赁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及服务项目，可采取租赁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三）规费政策
18.在办理项目手续时，属区里单独收取的行政性规费按以下规定予以优惠：投资额在1000—5000万元的，由区财政按收取的25%补贴给企业；投资额在5000万元—2亿元的，按收取的50%补贴给企业；投资额在2亿元以上的，按收取的75%补贴给企业。
19.国内外500强企业、国家及省（市）级高技术企业、企业总部、出口加工企业修建的生产厂房，上缴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区级分成部分，按50%的比例补贴给企业。
20.凡本级政府有权减免的建设规费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全免。
四、服务保障
21.各园区成立专业招商服务机构，全权代办园区内企业投资建设手续，区外经委（招商局）负责接待外来投资咨询，牵头协调处理我区外来投资企业在申办、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对于投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项目由区政府成立专门工作服务机构为其投资建设提供全过程服务。
22.建立外来重点投资企业区级领导联系制度。凡投资规模较大，对北碚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外来企业，由区级领导分别联系。对应的区级有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联系协办，分管领导具体承办和跟踪服务，形成齐抓共管的有力组织保障体系，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3.建立外来投资企业对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政务行为测评制度。每年组织外来投资企业对全区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进行测评，测评结果列入单位、干部年度综合考评，并在媒体上公布。
24.对重点投资企业实行挂牌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扰、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除重大安全隐患、重大环境污染隐患、治安刑事案件、突发性事件外，部门和单位开展的一般性公务检查，需事先向区政府请示。
25.外来投资业主对北碚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可由区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可免费办理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区的落户手续，子女需进入本区学校就读的，可按相关规定优先办理。
26.对于重点项目，由区行政审批中心协调中心各部门进行联合办公，有法定办件时限的，减半办结相关手续。生产型项目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办理建设管理相关手续。
27.对于入驻各园区的重点企业，需要在劳动、用工、招聘、办公、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帮助的，由园区管委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各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
28.投资业主未按规定时限投资、建设、投产，或未达到减免、补贴或奖励规定而撤资、迁出本区、转让土地的，应退还已享受区财政减免、补贴或奖励资金；改变土地用途或转让土地的投资业主向规划部门、土地主管部门申请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的同时，应退还已享受区财政减免、补贴或奖励资金，并不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五、申报程序
29.税收优惠政策和土地优惠政策，企业只能选择享受一种。
30.享受优惠政策申报程序。由投资者每年10月备齐相关证明材料，向区财政局提出申请，由区财政局会同区经委、外经委（招商局）、审计局、监察局、国土分局、税务等相关部门及项目落地单位，对其进行审核认定，报区委、区政府审批同意后，由区财政兑现。
六、附则
31.本办法实施后引进的企业执行本规定的有关条款，本办法出台前引进的企业按原规定执行。
32.国家和市政府出台新的规定，则遵照执行。
33.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北碚府发〔2004〕77 号文件同时废止。
34.本办法由北碚区招商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主题词：经济管理 鼓励促进投资△ 办法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武装部。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5月5日印发


¹ØÓÚÓ¡·¢ÖØÇìÊÐ±±íÕÇø¹ÄÀø´Ù½øÍ¶×ÊÓÅ»ÝÕþ²ßÊµÊ©°ì·¨£¨ÊÔÐÐ£©µÄÍ¨Öª


 


 


±±íÕ¸®·¢¡²


2009


¡³


48


ºÅ


 


ÖØÇìÊÐ±±íÕÇøÈËÃñÕþ¸®


 


¹ØÓÚÓ¡·¢ÖØÇìÊÐ±±íÕÇø¹ÄÀø´Ù½øÍ¶×ÊÓÅ»ÝÕþ²ß


 


ÊµÊ©°ì·¨£¨ÊÔÐÐ£©µÄÍ¨Öª


 


¸÷ÕòÈËÃñÕþ¸®¡¢½ÖµÀ°ìÊÂ´¦£¬Çø¼¶¸÷²¿ÃÅ£¬¸÷Ô°Çø¹ÜÎ¯»á£¬ÔÚíÕÊÐÊô¸÷µ¥Î»£º


 


¡¶ÖØÇìÊÐ±±íÕÇø¹ÄÀø´Ù½øÍ¶×ÊÓÅ»ÝÕþ²ßÊµÊ©°ì·¨£¨ÊÔÐÐ£©¡·ÒÑ¾­ÇøÕþ¸®³£Îñ»áÉóÒéÍ¨¹ý£¬ÏÖ


Ó¡·¢¸øÄãÃÇ£¬ÇëÈÏÕæ¹á³¹ÂäÊµ¡£


 


¶þ¡ð¡ð¾ÅÄêÎåÔÂÎåÈÕ


 


ÖØÇìÊÐ±±íÕÇø¹ÄÀø´Ù½øÍ¶×ÊÓÅ»ÝÕþ²ß


 


ÊµÊ©°ì·¨£¨ÊÔÐÐ£©


 


ÎªÈÏÕæ¹á³¹ÂäÊµ¡¶¹úÎñÔº¹ØÓÚÍÆ½øÖØÇìÊÐÍ³³ï³ÇÏç¸Ä¸ïºÍ·¢Õ¹µÄÈô¸ÉÒâ¼û¡·£¨¹ú·¢¡²


2009


¡³


3


ºÅ£©ÎÄ¼þ¾«Éñ£¬¼Ó¿ì½¨ÉèÄÚÂ½¿ª·ÅÐÍ¾­¼Ã¸ßµØ£¬¹ÄÀø¹úÄÚÍâÆóÒµÍ¶×Ê±±íÕ£¬Ö§³Ö±¾µØÆóÒµ


×ö´ó×öÇ¿£¬´Ù½ø±±íÕ¾­¼ÃÉç»áÓÖºÃÓÖ¿ì·¢Õ¹£¬°´ÕÕÓÐ¹Ø·¨ÂÉ·¨¹æ¼°Õþ²ßµÄ¹æ¶¨£¬½áºÏÎÒÇøÊµ


¼Ê£¬ÌØÖÆ¶¨±¾°ì·¨¡£


 


Ò»¡¢ÊÊÓÃÕþ²ß


 


1.


¡¶¹úÎñÔº¹ØÓÚÍÆ½øÖØÇìÊÐÍ³³ï³ÇÏç¸Ä¸ïºÍ·¢Õ¹µÄÈô¸ÉÒâ¼û¡·£¨¹ú·¢¡²


2009


¡³


3


ºÅ£©¹ÄÀøÍ¶×Ê


µÄ×ÛºÏÕþ²ßÒÔ¼°¹ú¼Ò¹ÄÀø·¢Õ¹µÄ¸÷ÖÖ²úÒµÓÅ»ÝÕþ²ß£¬·²¾­Ðí¿ÉÏÖÊÊÓÃÓÚÎ÷²¿µØÇøµÄ£¬ÎÒÇø¾ù


×ñÕÕÖ´ÐÐ¡£


 


2.


ÖØÇìÊÐÈËÃñÕþ¸®°ä²¼µÄÏÖÐÐ¹ÄÀøÍ¶×ÊµÄ¸÷Ïî¹æ¶¨£¬ÎÒÇø¾ù


×ñÕÕÖ´ÐÐ¡£


 


¶þ¡¢ÊÊÓÃ·¶Î§


 


3.


±¾Õþ²ßÊÊÓÃ·¶Î§ÎªÍâÀ´Í¶×ÊÕßÔÚÎÒÇøÒÔºÏ×Ê¡¢ºÏ×÷¡¢¶À×Ê¡¢ÁªÓª¡¢²Î¹É¡¢ÊÕ¹º¡¢¼æ²¢µÈ¸÷


ÖÖ·½Ê½Í¶×ÊÐË°ìÆóÒµ¡£


 


4.


ÍâÀ´Í¶×ÊÏîÄ¿Ðë·ûºÏ¹ú¼Ò²úÒµÕþ²ßºÍ»·±£ÒªÇó£¬²úÒµ²¼¾Ö¡¢Í¶×ÊÇ¿¶È¡¢²ú³öÇ¿¶È·ûºÏÎÒÇø


µÄÓÐ¹Ø¹æ¶¨±ê×¼¡£


 


5.


¶ÔÓÚÉç»áÖªÃû¶È´ó¡¢¿Æ¼¼º¬Á¿¸ß¡¢Éú²úÐ§ÒæºÃ¡¢»·¾³ÎÛÈ¾ÉÙ¡¢Í¶×ÊÁ¦¶ÈÇ¿ºÍÀûË°¹±Ï×´óµÄ


²úÒµÏîÄ¿£¬ÌØ±ðÊÇ¹ú¼Ê¹úÄÚ


500


Ç¿ÆóÒµ¡¢¸ß¼¼ÊõÆóÒµ¡¢ÆóÒµ×Ü²¿¡¢³ö¿Ú¼Ó¹¤ÆóÒµ¡¢Èí¼þÍâ°ü


¼°ÏÖ´ú·þÎñ²úÒµµÈ£¬ÊÓÆä½¨ÉèÓë·¢Õ¹µÄÌØÊâÐèÒª£¬¿É¸øÓèÖØµãÖ§³Ö¡£


 


6.


·²ÊÇ¹ú¼ÒÕþ²ßºÍ·¨ÂÉ·¨¹æÎ´½ûÖ¹µÄÐÐÒµºÍÁìÓò£¬Ò»ÂÉ¶ÔÍâ¿ª


·ÅºÍ×¼Èë¡£


 


Èý¡¢ÓÅ»ÝÕþ²ß


 


£¨Ò»£©²ÆÕþË°ÊÕÕþ²ß


 


7.


ÐÂÒý½øµÄ¹úÄÚÍâ


500


Ç¿ÆóÒµ£¬´ïµ½±¾Çø¹æ¶¨µÄÍ¶Èë²ú³öÖ¸±êÒªÇó£¬ÇÒÎ´ÏíÊÜÍÁµØÓÅ»ÝÕþ²ß




关于印发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北碚府发〔 2009 〕 48 号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各园区管委会，在碚市属各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五月五日   重庆市北碚区鼓励促进投资优惠政策   实施办法（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9 〕 3 号）文件精神，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北碚，支持本地企业 做大做强，促进北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区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政策   1.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9 〕 3 号）鼓励投资 的综合政策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各种产业优惠政策，凡经许可现适用于西部地区的，我区均 遵照执行。   2. 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的现行鼓励投资的各项规定，我区均 遵照执行。   二、适用范围   3. 本政策适用范围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区以合资、合作、独资、联营、参股、收购、兼并等各 种方式投资兴办企业。   4. 外来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产业布局、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符合我区 的有关规定标准。   5. 对于社会知名度大、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益好、环境污染少、投资力度强和利税贡献大的 产业项目，特别是国际国内 500 强企业、高技术企业、企业总部、出口加工企业、软件外包 及现代服务产业等，视其建设与发展的特殊需要，可给予重点支持。   6. 凡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对外开 放和准入。   三、优惠政策   （一）财政税收政策   7. 新引进的国内外 500 强企业，达到本区规定的投入产出指标要求，且未享受土地优惠政策

